
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至寻乌（省界）支线工程

机电工程（JD1 标段）施工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至寻乌（省界）支线工程（下称“本项目”） 已由 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粤发改投审〔2020〕43 号文 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 广东省交通运

输厅 以 粤交基〔2020〕689 号文 批准，项目业主为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建

设资金来自 政府投入的资本金及国内银行贷款 ,项目出资比例为 政府投入的资本金 40%和国

内银行贷款 60% ，招标人为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施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路线起于河源市龙川县上坪镇龙田村，与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至紫金段相接，经梅坑、吉

祥村，终于粤赣两省交界处，对接寻乌至龙川高速公路江西段。路线全长 9.419公里，采用双向四

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 100公里/小时，路基宽 26.5米。其主要工程规模如下：全线

设置桥梁 3030米/9 座（含互通立交主线桥），龙田（枢纽）、河田布、吉祥共 3 处互通立交，服务

区 1 处，收费站 2 处、养护工区 1处（与河惠莞高速公路龙川至紫金段麻布岗养护工区合并设置）。

全线监控、通信（含通信管道）、收费三大系统，全线路段供配电，全线照明，包括以上工程的

施工方案、工艺设计、设备、材料、工器具的采购、运输、安装、调测、交付、培训、施工及竣工

文件和免费缺陷责任期等全套服务。

计划工期：总工期暂定 6个月，实际工期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

师签发的开工令为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工期等各种影响及风险。

2.2 标段划分

本次招标共分 1 个标类 1 个合同段。具体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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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文件和

免费缺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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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具体工程数量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为准。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上述第 2.2 款表中所列相应资质、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s://glxy.mot.gov.cn）中的

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在本招标中，每个招标人最多可对 1个标段投标，但只允许中 1个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若单位负责人①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②、管理关系③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

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注：①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

责人。②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总额 50%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

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③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

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

其投标处理。

3.6 投标人须在登记前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

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07 月 31 日 至 2023 年 08 月 04 日 （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登录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选择对应标段

进 行 投 标 登 记 ， 并 在 广 东 省 公 路 水 运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电 子 招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http://jtcbs.gdcd.gov.cn:30887/tenderlogin） 进行账号注册。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确认投

标登记成功后，投标人在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等相

关资料。

4.2 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收取费用 1,000 元,售后不退售后不退（同一投标人在本次招标中

只收取一次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不分标段收取）。投标人须将缴费证明资料扫描件上传到广东公

路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缴纳方式为电汇或转账，由技术支持单



位收取，须用单位账户转账，转账备注中写明项目名称。

技术支持单位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开户名称： 广州市交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账号 3602028519202301018

技术支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工、林工 020-39185477

4.3 投标保证金金额：40 万元；投标保证金形式：现金、支票、银行保函或其它。投标人以

现金或支票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一次性转出；投标人以银行保函形式提

交投标保证金的，应由投标人的基本开户行开具，若基本开户行无法开具的，可由其上级银行开具

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以其它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联系招标人以获取缴纳要求。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将不统一组织现场考察及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08 月 29 日 09 时 30 分 。

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投标人于 2023年 8月 5日 00时 00分至 2023年 8

月 29日 9时 30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递交投标文件纸质文件截止时间为 2023年 8月 29日 9时

30分，投标人应于 2023年 8月 29日 8时 30分至 2023年 8月 29日 9时 30分将投标文件纸质文件

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应的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交易中心大厅公告（广州市天河区天润

路 333号）。

5.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粤采易平台上发布。

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7.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某个标段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家时，招标人有

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及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上

述投标人家数不足的标段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

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对上述投标人家数

不足的标段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8.联系方式



招标人：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地址： 河源市龙川县丰稔镇河惠莞高速公路管

理处

邮政编码： 517369

联系人： 李工

电 话： 15916508895

传 真： /

电子邮件： 2022634370@qq.com

2023年 07月 31日

附件

1.标段的划分及主要工程项目情况

2.资格审查条件附录 1至附录 7

3.评标办法

4.银行保函形式

5.投标保函示范文本（独立保函）

以上附件可从发布公告的网站媒介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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